
个别服务章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津贴及服务协议 

津贴及服务协议 1 
 

地区青少年外展社会工作队 
(中文译本) 

 
 

I 服务定义 
 
简介 
 
1. 地区青少年外展社会工作队(青少年外展队)旨在透过外出及直接接触不属于

正常社交群体但倾向处于或正处于不良群体或因素下的青少年，并建立联系。

外展队通常在这些青少年经常出入的地方（例如网吧、游乐场、公园、商店、

住宅区及电子游戏中心等）与他们接触。 
 
目的及目标 
 
2. 青少年外展队旨在识别及接触服务对象，帮助他们克服问题及困难，发展潜

能，投入社会。 
 
3. 青少年外展队的工作目标是： 
 

(a) 防止青少年的行为进一步恶化； 
 

(b) 引导他们积极生活； 
 

(c) 使他们有能力去克服困难及问题；及 
 

(d) 培养良好的社会价值观及态度，提升他们的社会功能及潜力。 
 
服务性质 
 
4. 提供的服务包括： 

 
(a) 识别和接触潜在服务对象； 

 
(b) 与服务对象建立个人或小组形式的直接联系； 

1这份《津贴及服务协议》样本只供参考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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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提供个人或小组辅导，以协助服务对象克服他们的困难或问题； 
 

(d) 举办有关指导、技能训练、教育、禁毒意识、社区服务、康乐、关系建

立或其他指定目的的小组或活动，以达致个案计划的目标；以及 
 

(e) 转介服务对象至其他合适的服务，如滥用精神药物者辅导中心，以切合

外展社会工作服务无法满足的服务需要。 
 

5. 虽然这项服务属于外展性质，但服务对象可直接前往办事处／工作地点寻求

援助。 
 
服务对象 
 
6. 服务对象为 6 至 24 岁的青少年，他们不属于正常的社交群体，而且容易受

不良群体或因素影响。重点服务对象为 8 至 17 岁的青少年。 
 
 
Ⅱ 服务表现标准 
 
7.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： 
 
服务量 
 
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

1 每月每个服务单位的个案（包括

潜在个案）数目 

 

455(133) 

[400(117)÷9.45]附注 1 ×（服务

单位社工人手编制－1.25附注 2） 

2 该年度内每个服务单位达致协

定目标计划后完结的个案数目 

 

52 

[46÷9.45]附注 1 ×（服务单位社

工人手编制－1.25附注 3） 

3 该年度内每个服务单位透过外

出接触及直接方式而找到的服

务对象人数 

248 

[218÷9.45]附注 1 ×（服务单位社

工人手编制－1.25附注 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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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

4 该年度内每个服务单位直接接

触服务对象的时数 
7 482 

[6 577÷9.45]附注 1 ×（服务单位

社工人手编制－1.25附注 5） 

5 该年度内每个服务单位的禁毒

活动节数 
48附注 6 

 
服务成效 
 
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

1 达致协定计划后完结的个案百分率 附注 7 

 

50% 

2 参加禁毒活动后，参加者对禁毒知识及／或意

识有所提升的百分率 附注 8 

 

70% 

 
（上述五项服务量指标及两项服务成效指标的详细说明及附注，请参阅附录。） 
 
基本服务规定 
 
8. 服务由注册社会工作者提供。 
 
质素 
 
9.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。 
 
 
Ⅲ 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责任 
 
10. 社署会按《津贴及服务协议通用章节》的规定，向服务营办者履行「社署的

一般责任」内胪列的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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Ⅳ 资助基准 
 
11. 资助基准载于社署向服务营办者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。 
 
Ⅴ 津贴 
 
12. 服务营办者将按整笔拨款模式获增拨经常性资源。整笔拨款已考虑个人薪

酬，包括聘用注册社工的公积金及「其他费用」（包括雇员补偿保险及公众责任

保险）。获社署认可提供活动处所的租金及差饷，将按实际费用另行以实报实销

的形式发放。 
 

13. 服务营办者可灵活使用获发的整笔拨款，但必须遵从最新《整笔拨款手册》

及有效的《整笔拨款通告》就使用资助所载列的指引。整笔拨款或会有所调整，

包括因应公务员薪酬调整幅度而作出薪金调整，以及因应政府整体物价调整因素

而调整「其他费用」。实际拨款亦将按服务开日作出调整。政府不会承担因计划

所引致而超出核准资助额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任。 
 
 

Ⅵ 发放款项安排、内部控制及财务申报规定 
 
14. 如服务营办者获批申请、签署《津贴及服务协议》及确认开展服务，将会每

月获发整笔拨款资助。 
 
15. 服务营办者须负责维持稳健有效的财务管理系统，包括预算规划、推算、会

计、内部控制系统及审计。服务营办者须妥善备存与项目有关的收支账簿、记录

及证明文件，以供政府代表查核。 
 

16. 服务营办者须根据最新《整笔拨款手册》及有效的《整笔拨款通告》订明的

规定，提交经《专业会计师条例》（第 50 章）下注册的执业会计师审查的周年财

务报告及年度财务报表。周年财务报告应以现金记账方式拟备，而折旧、员工积

存休假等非现金项目不应计入报告内。特殊或主要资本开支项目如在管理委员会

已作充份讨论、且理据充足及备存妥善记录的情况下，方可列入周年财务报告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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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
服务量标准说明 

 
所有服务量标准 （附注 1）：2008 年增加人手前的议定水平 
 
服务量标准第 1 项 （附注 2）：「每月每个服务单位的个案（包括潜在个案）数目」 
 

(i) 这个指标按 12 个月的平均水平厘定计算。 
 

(ii) 人手编制为 12 名社工的青少年外展队需要完成 455 宗个案，包括活跃

个案 322 宗及潜在个案 133 宗，其中队长将花 25%的工时为服务对象提

供直接服务及考虑到工作需要深入介入、接触并鼓励青少年服务对象面

对毒品相关或多重问题，引导他们积极改变。于 2010-11 年度新增的一

名社工的 50%服务成效将不计算在内。超过 12 名社工组成的青少年外

展队的议定水平将按比例上调。 
 
服务量标准第 2 项 （附注 3）：「每年每个服务单位达致协定目标计划后完结的个案

数目」 
 

人手编制为12名社工的青少年外展队每年需要完成52宗达致协定目标

计划后完结的个案，其中队长将花 25%的工时为服务对象提供直接服务

及考虑到工作需要深入介入，接触并鼓励青少年服务对象面对毒品相关

或多重问题，引导他们积极改变。于 2010-11年度新增的一名社工的 50%
服务成效将不计算在内。超过 12 名社工组成的青少年外展队的议定水

平将按比例上调。 
 
服务量标准第 3 项 （附注 4）：「每年每个服务单位透过外出接触及直接方式而找到

的服务对象人数」 
 

(i) 「服务对象人数」指「新增个案数目、新增潜在个案数目、重启个案数

目及重启潜在个案数目，减除潜在个案转为活跃个案的数目」 
 

(ii) 无须区分「外界接触」与「直接接触」。 
 
(iii) 人手编制为 12 名社工的青少年外展队每年需要识别 248 名服务对象，

其中队长将花 25%的工时为服务对象提供直接服务及考虑到工作需要

深入介入、接触并鼓励青少年服务对象面对毒品相关或多重问题，引导

他们积极改变。于 2010-11 年度新增的一名社工的 50%服务成效将不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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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在内。超过 12 名社工组成的青少年外展队的议定水平将按比例上调。 
 
服务量标准第 4 项 （附注 5）：「每年每个服务单位直接接触服务对象的时数」 
 

(i) 「直接接触时数」指「就活跃个案、潜在个案、其他对象及相关群体进

行面谈、电话联络及书面通讯」。 
 

(ii) 人手编制为 12 名社工的青少年外展队每年需要直接接触服务对象的时

数为 7 482 小时，其中队长将花 25%的工时为服务对象提供直接服务及

考虑到工作需要深入介入，接触并鼓励青少年服务对象面对毒品相关或

多重问题，引导他们积极改变。于 2010-11 年度新增的一名社工的 50%
服务成效将不计算在内。超过 12 名社工组成的青少年外展队的议定水

平将按比例上调。 
 

 
服务量标准第 5 项 （附注 6）：「每年每个服务单位的禁毒活动节数」 
 

禁毒活动指为服务地区内为边缘青少年而设的禁毒教育及宣传活动。活

动形式可以是讲座、工作坊、小组及大型活动、展览、出版教育性小册

子及媒体访谈／活动。 
 
服务成效标准第 1 项 （附注 7）：「达致协定计划后完结的个案百分率」 
 

(i) 个案计划应包括四部分：i)社工与服务使用者就议定方向制定的计划（如

服务使用者同意戒毒或处理其他识别的问题）；ii)特定时间；iii)社工及

／或服务使用者就议定方向所采取的具体行动；及 iv)可于辅导过程中

进行评估及调整的目标，包括具体的行为改变，如减少潜逃／重新上学

或参加职业培训／获得有报酬的工作／改善家庭关系等。 
 

(ii) 有关百分率根据「达致协定计划后完结的个案数目」与「已完结个案（除

却潜在个案）的总数」进行计算。 
 

服务成效标准第 2 项 （附注 8）：「参加禁毒活动后，禁毒知识及／或意识有所提升

的参加者百分率」 
 

有关百分率根据「参加禁毒活动后，报称对禁毒知识及／或意识有所提

升的参加者数目」与「完成禁毒活动，包括讲座、工作坊及小组的参加

者总数」进行计算。 

 - 6 - 


